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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昌市教育局

关于落实省教育厅等十部门联合印发的

《关于治理违规违法开展校外教育

培训行为的公告》的通知

各县区教体局、开发区教育事业发展中心、湾里管理局教体

办：

为进一步贯彻落实省教育厅等 10 部门联合印发的《关

于治理违规违法开展校外教育培训行为的公告》（以下简称

“公告”）要求，充分发动广大群众监督校外培训，长效规

范校外培训机构培训行为，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，请认真

抓好贯彻落实:

一、做好《公告》的学习宣传。组织“双减”工作专班

人员认真学习《公告》，落实违法违规开展校外教育培训治

理工作要求。印制《公告》在校外培训机构、中小学校（幼

儿园）门口（原则上每一所培训机构、中小学校和幼儿园都

张贴）、乡镇（街道）、社区、小区以及商场、写字楼等公

共场所醒目位置张贴。通过手机客户端、微信公众号、网站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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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播、电视等融媒体传播渠道，广泛宣传《公告》内容。要

督促指导中小学校（幼儿园）利用春季开学之际，通过家长

委员会、家长会、班会、宣传橱窗和家长群等形式，向家长

发放《公告》，让广大家长了解校外培训治理政策要求。

二、持续做好隐形变异培训排查整治工作。要加大督查、

检查执法频次和密度，形成高压态势。要统筹教育、市监、

民政、公安、城管、消防等部门和“双减”专班执法力量，

采取“四不两直”方式，通过“日查+夜查”“联检+抽检”

等形式，开展联合执法，形成强大合力。要重点聚焦机构和

个人以“一对一”“住家教师”“高端家政”“众筹私教”

以及各类冬夏令营等名义，面向中小学生（包括 3—6 岁学

龄前儿童）违规开展学科类培训、中小学在职教师有偿补课

等重点问题开展排查整治。

三、持续做好校外培训收费监管工作。要联合市场监管、

发改委、民政等部门，开展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收费排查整治专

项工作，切实落实有关培训收费和预收费监管政策要求。要将

涉及中小学、幼儿园学生的所有培训机构 100%纳入全国校外教

育培训监管与服务综合平台监管并全部开通线上支付，通过平

台购课、消课，实现全流程监管。要高度关注监管平台的预警

提示，督促出入金异常、成交订单量或成交金额过低的机构核

查相关情况，并将相关机构纳入日常巡查重点关注名单。对一

次性收取或以充值、次卡等形式变相收取时间跨度超过 3 个月

或 60 课时的费用，且超过 5000 元，预收费未全部进入本机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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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费专用账户的非学科类培训机构进行约谈、风险警示。深入

检查机构的收费渠道、收费跨度、价格标准等，防止出现“两

张皮”躲避监管，侵犯人民群众利益的行为。严肃查处违规收

费、恶意涨价等违法违规行为，坚决遏制过高收费和过度逐利

行为，对不按规定明码标价、价格欺诈、虚假宣传、诱导消费、

存在安全隐患等违规行为要加大查处力度，处置情况要及时向

社会通报，形成震慑。

四、持续做好培训材料和从业人员管理工作。要参照《南

昌市校外培训机构办学行为负面清单》，定期或不定期采取

抽检、突击检查等方式对辖区内所有培训机构的材料和从业

人员进行全面排查，不留盲点，要建立工作台账，形成问题

清单。要强化摸排跟踪和巡查检查，做好动态管理。对聘用

中小学在职教师(含教研员 )、在境外的外籍人员、不具备

资质人员和有违法犯罪记录人员开展校外培训的机构进行

约谈、并清退不具备资质人员和有违法犯罪记录人员。

五、畅通信访监督渠道。要健全投诉举报工作制度，充

分宣传设立的监督举报电话和信箱等信息，统筹信访、市民

热线等群众投诉举报渠道，拓展问题线索来源。用好《南昌

市校外教育培训机构违规行为有奖举报办法（试行）》，对

重大问题线索提供者给予奖励，充分调动群众参与监督举报

的积极性。鼓励中小学教师志愿者利用课余时间自愿参加社

会监督，用好校外培训社会监督员等公众监督力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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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强化违规行为查处通报曝光。对未落实有关住建、

消防、食品、安防等安全规定情况下开展校外教育培训的机

构依法依规进行约谈、风险警示。对违反校外教育培训时间

规定、占用国家法定节假日、休息日及寒暑假期，开展义务

教育阶段学科类校外培训的机构，依法依规进行约谈、风险

警示。要加强违规违法培训的行政执法案例指导，定期通报

发布典型案例。要紧盯隐形变异重点问题，抓住关键节点，

对违规培训每月公开曝光一次，不断加强警示震慑。将违规

开展培训的校外培训机构列入黑名单，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

享平台，依法依规实施信用惩戒。要会同有关部门定期梳理

群众反映强烈的违规违法培训问题清单，适时部署专项整治，

及时通报违法违规典型案例。

七、建立完善信息报送制度。要建立“双减”信息日报、

每周督查专报、治理情况总结月报制度。“双减”日报每天

下午三点前报送，违规违法开展校外教育培训行为治理情况，

市教育局将以“双减”改革半月报的形式进行通报。督查专报

每周报送一次，同时市级督查组将对隐形变异集中地区开展

“飞行检查”，对查处的违规培训进行公开曝光，并对不作为

或者零查处的县区进行通报批评。治理情况总结每月月末报送。

要建立“双减”新闻宣传制度，每周要至少发布一次违规违

法培训治理工作新闻。根据宣传工作落实情况认真填写《公

告》落实情况表，并于 2 月 10 日前将落实表盖章件报市教

育局汇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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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强化督查结果运用。通过开展校外培训机构年检评

估工作，将日常督查结果纳入培训机构年检考核内容，进一

步强化行政主管部门对校外培训机构的有效监督管理，引导

全市校外教育培训机构提升办学质量，健康规范发展。

联系人：李老师，电话：83986476，邮箱：2675411056@qq.com

附件：1.《关于治理违规违法开展校外教育培训行为的

公告》

2.《公告》落实情况表

3.“双减”工作每日进展情况表

南昌市教育局

2023 年 2 月 2 日

南昌市教育局办公室 2023 年 2 月 2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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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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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《公告》落实情况表

县（区）： 填报人： 联系电话： 2023 年 2 月 日

通过融媒体、微信公众

号、网站、广播、电视等

宣传《公告》的情况（包

括宣传渠道、次数等）

张贴的地点数量

向家长发

放数量

（份）

校外培

训机构

（个）

中小学校、

幼儿园

（所）

乡镇、

街道

（个)

社区

（个）

小区

（个）

商场、写字

楼等公共场

所（栋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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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“双减”工作每日进展情况表
填报单位：XX 县（区）教体局 填报日期：2023 年 X 月 X 日

是否零报告：是否

重要工作

重要进展

重要舆情

重大问题

重大风险

典型查处案例或

典型经验做法

培训机构违规查

处具体情况

在职教师违规查

处具体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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